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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由成人主宰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强者主宰的世界。
未成年人的利益、意思能力薄弱的成年人的利益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虽然爱护未成年人、保护弱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价值，是社会文明和传统美德的体现，但是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未成年人除了作为“问题”受到关注之外，他们的权利几乎被遗忘；意思能力薄弱的
成年人除了受到被动的保护之外，他们残余的意思被忽略。
因而，在法律上，他们被监护制度所关照。
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监护自罗马时代就成为市民法上的重要内容，沿承至今两千多年仍为各国
私法上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
对监护制度的研究也成为民法学者不敢懈怠的使命。
本课题的研究也正是基于对此古老法律制度的敬畏，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呈现给读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监护制度覆盖的两大部分内容——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人的监护日渐丰满，溢出本
书三十余万字的容许量，只好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先期成果付梓，虽然本书书名为《监护制度比
较研究》，实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比较研究。
关于成年人监护制度有待作者再继续研究并于以后交付成果。
21世纪的当今，在国际人权的广阔背景下，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主旨，关于未成年人的地位、权利
、发展和保护，从家庭到社会，从学校到国家，进而跃居到国际社会主旋律，成为共同关注的世界性
主题，彰显出未成年人权保护的国际化主色调。
1924年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揭开未成年人权利国际性保护的序幕。
1959年联合国成立后的《儿童权利宣言》向世界呼吁：“儿重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
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适当的法律上的保护。
，’之后，在诸多国际性的人权保护的法律文本中，都有关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由此形成了儿童
保护的多向度、多层面特点。
随着国际人权运动浪涛的激荡，联合国于1989年11月20日在第44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儿童权利宣言》
实施三十周年之际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制定和颁行是第一个专门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性法律
文件，它完成了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根本性转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界碑。
早在197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波兰的亚当‘洛帕萨教授(AdamLopatka，后为《公约》起草工
作组主席)就倡议起草儿童权利公约。
1979年纪念《儿童权利宣言》二十周年和庆祝国际儿童年成立大会上，波兰政府提出《公约》草案的
正式文本，并于1980年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工作组讨论。
西方几个大国最初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
一方面，它们试图削弱首倡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设法放慢、延长草拟过程。
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些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家想在《公约》中否定儿重政治权利的做法降低了《公约》
的立法标准，如里根政府就试图在《公约》中加进一些反映各种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条款。
这种事态使《公约》的起草一再陷入困境。
然而自1986年以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在《公约》的准备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鼓励发展中国
家加入《公约》的起草，从而使《公约》草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为《公约》的实施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与人权领域其他公约一样，该《公约》也是各国间妥协的产物，它糅合、反映了不同的社
会法律制度、不同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国家的各种观点。
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侧重点是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如保健、医疗、教育等；而发达国家则更强调民主自
由权利，如宗教信仰、通信自由、隐私权等。
制定《公约》的十年，也是各方寻求妥协的过程，或者说是东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折衷的十年。
终于，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公约》，并同时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
正如P.奥斯通PhilipAlston)先生所指出，《公约》显示了国际人权领域半个世纪以来追求“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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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成就，它发展并重新建构了四十五年前《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相关原则。
特别是在《公约》中为保护儿童权益所遵行的具有纲领性质的最大利益原则，更是得到了人权学者和
人权活动家的关注。
该原则为考察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普遍的人权标准提供了理想的参照，西方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激烈的
讨论。
作为全面反映儿童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国际公约，是世界各国为保护儿童所达成的通识，监护制度作为
保护儿童权利的基础框架制度必然受其影响，其意义在于以下三点：1．《公约》确认儿童成为权利
的主体，是首次明确承认儿重享有权利而国家负有“尊重和确保”责任的全球性文件。
《公约》赋予了儿童的这种权利地位或资格，反映了人们意识到儿童是易遭受侵害的社会成员，需要
给予特殊的保护。
《公约》给予儿童的特殊保护，并不是仅仅针对作为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存在的儿童，而是针
对儿童本身，即儿童所拥有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父母或其他相关保护人或组织也有相同的权利。
儿童是独立的人，不依赖于他(她)同其他(她)保护他们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关系。
《公约》不仅将儿童确认为权利的主体，而且让儿童有可能在国内司法系统或行政程序中主张这些权
利。
这种程序性权利使儿童地位发生了可执行的转变，儿童从保护措施的消极“客体或对象”转变为权利
的积极主体。
过去保护儿重是一种恩赐，甚至是对儿童的一种怜悯，现在儿童成为权利的主体，监护制度的性质也
发生重大转向，从以父母权利(权力)为主导到以儿童权利为主导。
2·《公约》确认了儿童权利的内容，成为衡量监护制度保护内容的标准，也成为监护监督的依据。
《公约》既是儿童权利的巩固者，也是儿童权利的开创者。
《公约》综合了八十个直接或间接有关儿童权利的文书中表达的儿童权利。
《公约》还创设了新的儿重权利，如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权，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儿童的剥削等。
对于监护制度而言，监护者需要以此内容为标准行使权利和履行责任，一旦监护者忽视或侵害这些儿
童权利，政府或非政屙组织就可以介入，依照这些权利标准干预违规的监护辜务，使儿童权利得到更
好的保护与实现。
3·《公约》对成员国国内监护实践的影响。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依照本国的宪法，国际条约的内容直接成为本国法律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些国家
，《公约》经由国内法律程序可以在法庭上直接被引用，从而具有普遍效力，具有可执行力。
而对于所有的成员国而言，《公约》是有效地倡导儿童福利的压力。
一旦加入本《公约》，政府就会受到内在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那些按照《公约》规定行动的个人和
组织。
这些儿童权利的倡导者的行为包括监督政府执行《公约》的情况以及发现实施中的缺陷与不足，他们
也会要求国家为提高和确保儿童福利提供财政支持。
《儿童权利公约》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家庭保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是现代未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共同标准，也是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要求，更是《公约》对192个缔约国的监护立法
及其行动实践的倡导，反映了当代未成年人监护社会化和监护制度公法化的转向。
中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昭示着中国的民法典的制定乃至正在实施的《婚姻法》、《未成年人权益
保障法》等相关法律，应该检讨与反思固有的理论预设和现行法律规范，使之与全球化的未成年人保
护的现代理念产生共鸣，即未成年人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个人所有物，不是附属于父母。
为了保护儿童、纠正成年人，尤其是父母不当地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国家应该积极介入未成年人监
护的私领域，这也是指导我国未成年人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理念。
在重视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同时，我国还应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的单独机构，以促进未成年人权利的
实现。
联合国鼓励成员国设立保障儿童权益的专门机构，以促进儿童权利的实现。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儿童事务监察员制度。
在欧洲，设有这种独立机构的国家因此受到欧洲理事会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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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儿童发展战略委员会和欧理会还专门任命一名儿童事务代表。
1997年欧洲儿童督察员系统建立，与独立的欧洲人权组织接通。
二者联合起来倡导儿童权利，共同改善儿童生活环境促进儿童独立机构的发展。
我国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无论是法学研究，抑或监护立法，还是监护理念，都滞后于当下国际社会
对儿童权利保护和儿童事业发展的要求和进程，滞后于世界先进诸国的监护制度变革潮流，为此，在
当今的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对该制度的研究更加急迫必要。
总之，本课题的研究旨在促进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探讨我国现行民法中监护制度的不足，借境域外
各国(地区)的立法模式，革除陈念，完善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并推动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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